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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83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媒体报道有关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月 6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4】3723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监管工作函》表示：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公司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

财证券”）前期在代销云涌系列信托产品时，在明知相关融资方资金链紧张的情

况下，为相关融资方借新还旧、资金空转提供帮助，在相关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

过错，并提供了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2024 年 12月 4日，公司披露公告称，湘

财证券收到民事判决书，需对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对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约 3.4亿元的支付义务承担约 56%的补充责任。鉴

于上述事项对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影响较大，市场关注度较高，上海证券交易所向

公司下发《监管工作函》，要求对相关事项进一步说明和披露。” 

公司收到《监管工作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准备《监管工作

函》的回复工作。现对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 1：针对媒体报道相关事项，请公司尽快自查并向相关方核实是否属实，

并结合湘财证券代销云涌系列信托产品的情况，详细说明： 

（1）媒体报道所涉相关聊天记录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子

公司是否存在与相关方签署阴阳合同、为相关违规行为提供协助等违规情形，如

是，说明具体情况；（2）关于云南信托相关案件，公司前期是否已依规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前期信息披露是否需要补充

或更正，如是，说明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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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媒体报道所涉相关聊天记录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子

公司是否存在与相关方签署阴阳合同、为相关违法行为提供协助等违规情况，如

是，说明具体情况。 

湘财证券在代销云南信托云涌系列产品时与云南信托签署了《湘财证券云南

信托金融产品代销主协议》，并约定了代销费用；经与云南信托商定，代销费用

的一部分通过财务顾问费形式收取，与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财务顾

问框架协议》及附属协议《财务顾问费》。《财务顾问框架协议》仅是框架性约

定，并未约定为涉案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具体事项、缺乏实质履行内容，湘

财证券也未提供过财务顾问服务。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与本次信托产

品有关的罗静案刑事判决书（（2023）沪刑终 8号、（2022）沪 02刑初 83号），

公安机关在相关刑事案件调查中，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案件调查，未对上述“所

涉相关聊天记录”进行认定，未对湘财证券及其相关人员采取过刑事措施，也未

认定湘财证券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存在合谋欺诈以及协助违法行为。 

湘财证券也进行过多种方式的自查和核实，未发现湘财证券及其工作人员为

相关违法行为提供协助。 

综上，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与相关方签署阴阳合同、为相关违法行为提供协

助等违规情况。 

（2）关于云南信托相关案件，公司前期是否已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

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前期信息披露是否需要补充或更正，如是，

说明具体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对连续十二个月发生的

诉讼、仲裁事项进行统计，因触及信息披露标准，2023 年 9 月 6 日，公司披露

了《湘财股份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62）。2024

年 5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湘财股份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4-033）。2024年 12月 4日，公司因子公司湘财证券收到相关诉

讼民事判决书且有重要影响，披露了《湘财股份关于子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4-078）。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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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同时，公司定期报告中也依据相关规则，披露了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

裁等重大事件。 

后续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截至目前，公司不

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前期信息披露也不存在需要补

正或更正的情形。 

问题 2:请公司密切关注相关舆情及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如触及信息披露情

形，应及时通过公告方式作出澄清说明，稳定市场预期。  

回复： 

公司始终密切关注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情况，并密切关注舆情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针对近期媒体关于子公司湘财证券有关诉讼的报道，公司将

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披露《湘财股份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2），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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